旅客运输合同

旅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运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客详细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运人详细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国家有关运输规定，经过双方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旅客人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条  发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条  乘车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站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条  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旅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权利：

1．依据车票票面记载的内容乘车；

2．要求承运人提供与车票等级相应的服务并保障其施行安全；

3．因承运人过错发生身体损害或物品损失时，有权要求承运人给予赔偿。

义务：

1．支付运输费用；

2．遵守国家法令和运输规章制度，听从铁路车站、列车工作人员的引导，按照车站的引导标志进、出站；

3．爱护铁路设备、设施，维护公共秩序和运输安全。

二、承运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权利：

1．按照公告的标准收取客票价款和行李、包裹的运费等有关的费用；

2．按照有关规定查验旅客客票和检查限运物品及危险品；

3．对于托运的旅客行李，在规定期限内无法交付的，有权依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义务：

1．按照约定向旅客提供运送工具，并保证旅客于客票载明的时间、班次、座别搭乘列车和按时到达目的地；

2．为旅客提供必要的方便。在运送途中，承运人有义务为旅客提供必要的设施和生活服务；

3．将旅客安全送达目的地；

4．将旅客托运的行李，包裹安全送达目的地并交付给收货人。

第五条  车票

车票是旅客乘车的凭证。同时也是旅客加入铁路运输伤害强制保险的凭证。旅客应当根据自己施行的需要买票。

车票分为两种：

1．客票：包括软座、硬座。

2．附加票：包括加快票（特别加快、普通加快）、卧铺票（高级软卧、软卧、包房硬卧、硬卧）、空调整票。

车票票面主要应当载明：

（1）发站和到站站名；（2）座别、卧别；（3）路径；（4）票价；（5）车次；（6）乘车日期；（7）有效期。

第六条  儿童票

身高______至______米的儿童乘车时，应随同成人购买座别相同的半价客票、加快票及相应空调票（简称儿童票）。儿童票的座别应与成人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人车票的到站。超过______米的儿童应买全价票。每一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身高不够______米的儿童一名。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应买儿童票。

身高不够______米的儿童单独使用卧铺时，应购买全价卧铺票，有空调时还应购买半价空调票。 

第七条  加快票

旅客购买加快票，必须有软座和硬座客票。发售加快票的到站，必须是所乘快车或特别快车的停车站。发售需要在中转换车的加快票的中转站还必须是有相同等级快车始发的车站。

第八条  卧铺票

旅客购买卧铺票，必须有软座或硬座客票。乘坐快车时还应有加快票。卧铺票必须和客票的到站、座别相同。但中转换车的旅客，卧铺票只发售到换车站。买卧铺票的旅客在中途站开始乘车时应在买票时向车站说明。

持卧铺票的旅客，提前乘坐其它列车到中途站时，应另一方面行购买发站至中途站的车票。

如在列车开车_____小时后卧铺仍无人使用时，列车长可将该铺加行出售。持票旅客再来卧铺时，应要求安排同等席别的其他铺位，没有空位时，应编制客运记录交送旅客，到站退还卧铺票价，核收退票费。

为了维护卧车的正常秩序，每个卧票只能由持票本人使用。成人带儿童或两个儿童可共用一个卧铺。

第九条  伤残军人半价票

现役革命伤残军人，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签发的“革命伤残军人证”；退役革命伤残军人，凭省、市、自治区民政部签发的“革命伤残军人证”，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统一式样。

第十条  学生减价票

正规院校（不包括各为职工大学、电视大学、业余广播大学、函授学校）没有工资收入的学生和研究生，家庭居住地和院校不在同一城市，自费回家或返校时，凭附有加盖院校公章的“减价优特证”的学生证和小学校的书面证明，每年可买四次从院校到家或从家到院校包在地车站之间的半价硬座客票、加快票和空调票以下简称学生票）。

学生从实习地点回家，或从家去实习地点，凭附有“减价优待证”的凭证和院校的书面证明，可购买学生票。

应届毕业生从院校回家，凭院校的书面证明，可买一次学生票新生入学凭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可买一次学生票。

华侨学生和港澳学生，按照上述规定同样办理。华侨、港澳学生如回家时，车票购买至边境车站，如不回家而去境内其他地方旅游或探亲访友时，在规定的次数内可购买学生票。

下列情况均不能购买学生票：

1．学生所在地有学生父或母其中一方时；

2．学生因退学、休学、复学、转学时；

3．学生从学校到家或从家回学校时。

第十一条  退票

旅客要求退票时，按下列规定办理，并核收退票费；

1．在发站开车前，特殊情况也可在开车后_____小时内，退还全部车票票价。团体旅客必须在开车______小时以前办理。

2．在购票地退还联程票和往返票时，必须于折返地或换乘地的列车开车前5天办理。在折返地或换乘地退还未使用部分车票时，按本条第1项办理。

3．旅客开始施行后不能退票。如因伤、病不能继续施行时，经站、车证实可退还已收票价同已乘区间的票价差额。已乘区间不足起码里程计算；同行人同样办理。

4．退还带有“行”字戳迹的车票时，应先办理行李变更手续。

5.站台票售出不退。

由于承运人责任致使旅客退票时，按下列规定办理，不收退票费：

1．在发站、退还全部票价。

2．在中途站，退还已收票价与已乘区间票价差额，已乘区间不足起码里程时退还全部票价。

3．在到站，退还已收票价与已使用部价票价差额。未使用部分不足起码里程按起码里程计算。

4．空调列车因空调设备故障在运行过程中不断修复时，应退还未使用区间的空调票价。

第十二条  乘车条件

1．旅客应按车票票面指定的乘车日期、车次、座别和铺别上车，并在票面规定有效期内到达到站。

2．旅客如在车票票面指定的乘车日期、车次于中途车站上车时，未乘区间的车票票价不退。旅客可在中途停车站下车，也可在车票有效期间内恢复施行但中途下车后，卧铺票即失效。

3．旅客在乘车途中，车票的有效期终了，要求继续乘车时，应在有效期终了站最近前方停车站起，另行补票，核收手续费。定期票可按有效使用至到站。

第十三条  车票签证

旅客如不能按票面指定的日期和车次乘车时，在不延长客票、加快票有效期间和列车有能力的条件下，可办理一次提前或改晚乘车手续。办理改晚乘车签证手续时，最迟不超过开车后2小时。团体旅客必须在开车48小时以前办理。往返票、卧铺票不办理改签。

由于承运人责任造成旅客不能按票面记载的日期、车次、座别、铺别乘车时，站、车应重新妥善安排。重新安排的列车，座席、铺位高于原票等级时，超过部分票价不予补收，低于原票等级时，应退还票价差额，不收票费等。

旅客在中转下车和中途下车恢复旅行时，都应先行到车站办理签证手续。

第十四条  变更路径

旅客在车站和列车内可要求变更一次路径，但须在车票有效期间内能够到达到站时方可办理。办理时收回原票，换发代用票，原票价低于变更路径后的票价时，应补收新旧径路里程票价差额，核收手续费。原票价高于或相等于变更路径票价时，持原票乘车有效，差额部份（包括列车等级不符的差额）不予退还。

第十五条  变更座别和铺别

旅客要求变更座别、铺别时，由票价高的变更为标价低的不办理。由票价低的变更票价高的，应换发代用票，补收变更区间的票价差额核收手续费。不足起码里程时，按起码里程计算。

第十六条  越站乘车

旅客在车票到站前要求越过到站继续乘车时，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列车应予以办理。核收越站区间的票价和手续费。办理时换发代用标。不足起码里程时，按起码里程计算。遇到下列情况不能办理越站。

1．列车严重超员；

2．乘坐卧铺的旅客买的是给中途预留的卧铺；

3．乘坐的回转车，途中需要甩车。

第十七条  检票、验票和收票

为了维护秩序，保证旅客安全，旅客购票上车时，必须经指定的检票口进站。车站对进站人员持用的车票、站台票经确认后打票验标记。对出站人员的车票、站台票和团体旅客证应收回。中途下车和换车旅客的车票不加剪也不收回。旅客要报销凭证时，卡片式车票将有日期、票价的一端撕交给旅客；计算机票、代用票、区段票应撕角后交给旅客。学生票不给报销凭证。出站人员的站台票应将其副券撕下。

在列车上或到站发现未经车站剪口和应答而未签证的车票应补剪、补签，并核收手续费。但对已使用到站的车票不再补剪、补签。乘坐卧铺车旅客的车票，由列车员代为保管并发给卧铺证，下车前交换。对于持用减价票和铁路签发的各种乘车证的旅客，检票时应对照减价凭证和规定的相应证件。

第十八条  丢失车票处理

旅客在乘车前丢失车票，应另行买票。在乘车中丢失车票，应从发现丢失车票的车站（如不能判明丢失站时，从列车站发站起）补收票款，核收手续费。

第十九条  不符合乘车条件的处理

对于下列不符合乘车的旅客，除按规定补票、核收手续费外，还必须加收应补票________的票款。

1．旅客无票或持有失效车票乘车时，应补收自乘车站（不能判明时从列车始发站）起至到站止车票票价。

2．持用伪造或涂改的车票每次车时，除按无票处理外，并送交公安部门处理。

3．持用低等级的车票乘坐高等级列车铺位、座席时，补收所乘坐区间的票款差额。

4．旅客使用半价票没有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时，补收全价票价与半价差额。

第二十条  车票票价的计算方法

1．车票票价根据发、到站间的运价里程，按旅客票价表计算。棚车代用客车时，客票票价按硬座票半价计算。棚车小孩客票票价按棚车客票半价计算。棚车加快票按普通加快票计算。

2．享受减价优待的学生、伤残军人乘坐市郊、棚车小孩客票票价半价计算，不再减价。

3．计算旅客票价、行李包裹起码里程为：客票按____千米；包裹_____千米。

第二十一条  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二十二条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律师函、法院文书、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

甲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乙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微信号/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微信号/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彩信、微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信件、律师函、法院文书、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

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微信号/电子邮件地址变更，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电话/电子邮箱/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

旅客：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运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

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日
_____年_____月____日       

